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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德郵輪碼頭剛剛正式啓用一周年，這項新基建的落成為香港市民帶
來多一個嶄新的旅遊選擇，享受郵輪設施之餘，也可觀賞郵輪停泊不同
港口的旖旎風光。我早前在公務外訪期間也有機會參觀一些新近落成的
郵輪碼頭，發覺啟德郵輪碼頭在景觀和配套設施方面都極具競爭力，特
別是其坐擁360度維港美景，處理旅客進出碼頭效率甚高，我們非常歡迎
更多國際郵輪公司拓展其航線到此。
6月底，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就為碼頭帶來了賀禮，宣布旗下的海洋

航行者號 (Voyager of the Seas) 於明年7月至10月以啓德郵輪碼頭作母
港，開辦超過20次由香港出發的航程，前往台灣、日本、韓國及越南
等港口，這將令明年停泊啓德郵輪碼頭的船次上升至超過50次，比今
年增加約一倍。皇家加勒比同時宣布在港開設辦事處，負責香港的銷售
業務。這決定是國際郵輪公司對香港及啓德郵輪碼頭投下充滿信心的一
票，反映各單位在發展郵輪業務的努力漸見成果，我為此感到十分鼓
舞。
碼頭於去年6月迎接了第一艘郵輪停泊，至今已順利迎接22次郵輪停

泊，背後有賴碼頭營運商、旅遊事務署及其他政府同事充分協調。郵輪
碼頭的首個泊位已可停泊世界最大的郵輪，第二個泊位預計可於年內啓
用，供一般郵輪停泊。待維港海底及九龍區陸上的煤氣管道完成改道
後，我們會進行進一步的疏浚工程，長遠亦可以讓世界最大郵輪停泊第
二個泊位。
市民大眾都十分關心碼頭的商舖何時開業。碼頭商業區不算太大，面
積約為5600平方米，但會設有零售商店、酒樓食肆、證婚公司及外幣找
換店等。二樓商業區的商戶裝修工作如火如荼，希望盡快分階段在夏季
投入服務，屆時遊人到碼頭會有更佳體驗。新人更可在碼頭舉行特色婚
禮，再乘搭郵輪蜜月旅遊。
碼頭的設施雖然已經落成，但在其配套、宣傳及業務發展方面仍需不
斷努力。交通配套是其中一項挑戰。碼頭畢竟是啓德發展區內首個落成
的設施，未有大型周邊設施帶動人流，而公共交通服務營運商在考慮加
強服務時亦要確保合理的回報。現時除了專線小巴每日服務及九巴假日
特別線之外，每逢有郵輪停泊時，郵輪公司除提供接駁服務外，碼頭營
運商亦會多走一步，安排旅遊巴士接載旅客到附近港鐵站、尖沙咀和港
島的酒店區，以及機場等。碼頭營運商亦會加強與的士業界的聯繫，鼓
勵更多的士同業前往碼頭。隨商舖開業及更多郵輪停泊，人流自然增
加，碼頭的交通配套亦會相應改善。我們又會繼續推廣郵輪碼頭為舉辦
展覽和特色活動的地方。
郵輪港口之間的合作遠大於競爭，重點是各港口能串連發展為吸引的
航線。為此，我們積極對外宣傳及加強港口間的合作。香港旅遊發展局
積極參與並贊助本年11月在港舉辦大型國際郵輪業界活動–亞太海上旅
遊及郵輪展( Cruise Shipping Asia-Pacific)，就區內的郵輪旅遊發展作交
流。
香港市場所提供的郵輪產品因碼頭的啟用而變得更多元化，包括從香
港出發乘世界級郵輪暢遊亞洲，甚至環遊世界的郵輪產品。啓德郵輪碼
頭現仍在起步不久階段，我期望社會各界及旅遊同業多加支持，假以時
日，郵輪旅遊必定成為香港旅遊業的中堅一員。

劉國勳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

國務院早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重申「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原則，反對派質疑中央在「佔
中投票」及七一遊行前夕公布白皮書，是企圖威嚇港人切勿參與這
兩場政治活動。然而，反對派的揣度正好反映他們只從「政治手
段」、「政治鬥爭」，而非從「政治原則」這個更深的層次去思考
香港政制發展，所以根本沒理解到中央根本的出發點：就是明確中
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奠定香港政制發展的基礎。
白皮書的重點實際上是落在第五章，裡面提到三個重點：一、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
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二、「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
提和基礎；三、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基礎。這部分內容再次重申香港的管治權權力來源、主權地位及
憲制基礎，而這三點都是由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明確規定下來。然
而，眾多反對派人士不斷鼓吹類似的錯誤觀點：香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兩制」與「一國」處在對等地位等。
國務院這次發表白皮書來釐清部分市民對香港憲制的誤解，根本用
意在於重申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是香港政制發展的唯一依據。這不
是什麼「北京意志」凌駕「香港意志」，不是中央為介入香港事務而
辯護。由始至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都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
香港民主政制，並依法實現普選。可是，反對派不少人士執意繞開提
名委員會，另搞「政黨提名」或「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所規定的特首「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後普選產生」，更妄圖發動「佔中」，假借民意綁架基本法。

不讓「封鎖曼谷」在「佔領中環」重演
香港的政治氣候近年逐步惡化，箇中原因正是部分人士用各種手
段曲解基本法內容，貶低基本法地位，從而讓街頭政治及民粹聲音
主宰政治進程。要知道，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不是空有民主選舉，
更重要的是有牢固的憲法基礎作為依據，可是不少反對派人士高舉
民主旗幟，卻暗中挖空憲制根基，即使最終落實普選，香港一樣不
能發展一套健全的民主體制。
泰國近年政治動盪，正好反映民主和法治不可偏廢。泰國的確推行
一人一票的普選，但由於法治精神不彰，反對派全然無視民選政府的
合法性，通過煽動街頭示威，搞「封鎖曼谷」迫政府下台。泰國本來
是東南亞冉冉升起的新興經濟體，卻由於民主政制紊亂，導致今時今
日的亂局。
倘若香港「偏民主，廢憲制」，泰國昨日的「封鎖曼谷」可能就
是香港明日的「佔領中環」，我們是要民主選舉政制，我們希望以
手上的選票選出有能力管治香港的行政長官，但我們絕不以犧牲憲
制為代價換取違法普選。
香港目前對於如何推行普選存在多種聲音，其中反對派提出的各

種方案皆有悖基本法，中央政府今次發表白皮書，正是要重申普選
進程必須在憲制框架內討論，目的正是讓香港政制討論重回正軌，
只要這一步做到，中央定會讓港人當家作主，為香港的未來發光發
熱。

白皮書撥亂反正

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款，寫明「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
和領土完整，並且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
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彭定康應該知道英國把主權和治權移交中
國後，在97年之後就沒有任何干預的權力。英國前首
相戴卓爾夫人卻在回憶錄中，透露了英國在過渡期加
快民主步伐的目的，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
走向獨立，就像英國在新加坡所做的一樣。

彭定康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罄竹難書
彭定康來港擔任末代總督，其實要落實的不是聯合
聲明，而是戴卓爾夫人「香港民主政制走向獨立」的
計劃，以利英國人在97年後操控香港的政治事務。所
以彭定康來港之後，在1992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
就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當中重點是新增九個功能

組別（即所謂「新九組」），違反了功能組別選舉一
貫沿用的定義，並且企圖過渡到1997年之後，被中方
揭露出其「三違反」面目，包括：一、違反英方在中
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
佈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二、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
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
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
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
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
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
彭定康在改革中貫徹落實英國人在97年後繼續控制
香港政局的計劃，將原來的行政主導，變為了立法主
導，拆散了行政和立法原有的緊密聯繫，英國人搶閘
培植了親英國的政黨，迅速佔領了立法局。彭定康並
偷換了選舉委員會組成，改變了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
的四個組成部分均衡參與選舉行政長官的模式，變成

以單議席單票制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為主的選舉委員
會。這個方案，其中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假裝符合
基本法規定，但實際上該委員會的全部或大部分委員
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員出任。
這些做法，並非偶然，這是英國在中英談判聯合聲

明時，企圖實現「主權換治權」的計劃失敗後所進行
的反撲，企圖把代表愛國者治港的行政長官變成為一
個禮節性元首，並且架空基本法中的中央對港權力以
及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權力，將香港
變成為變相的英聯邦國家。
中英兩國在1983年到1984年的談判中，英國人要將

香港變成變相英聯邦國家，為此使出了以下伎倆：
一、要求中方取消聯合聲明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直
轄於中央政府的條文。即架空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直接管轄權力。二、英國要求97年之後不在香
港設立總領事館，而設立專員公署，將香港當成英聯
邦國家。三、英國要求除了行政長官外，英國人可以
擔任所有公職的最高層的職位，即包括政務司司長，
終審法院大法官等等的最高層職位，牢牢地掌握香港
的管治權。四、英國要求1997年之後，中國不能在香
港駐軍，架空中國的主權和安全的管理。五、英國要
求在1997年前可以改變香港的制度、規章。改變完
了，1997年之後，中方不能修改。

攻擊白皮書暴露干預政改圖謀

這五大要求，反映了英國人企圖控制1997年後香港
大權的野心。這種狂妄的野心，被中國的談判代表全
盤否定了。中國政府在談判中，嚴正警告英國政府，
如果英國人繼續拖延和漠視中國主權，中國將會提前
收回香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人才在1984年12月
19日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在擔任港督期間，採取了拆爛污的手段，破

壞中英聯合聲明，破壞兩國外長關於政制問題的諒
解，損害了港人按照基本法治港的權利，聲名狼藉，
其「直通車」方案，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最後灰溜溜
地捧英國國旗歸國。知道了彭定康的過去，就可以
知道在回歸之後，彭定康想幹什麼。他不過是利用抹
黑白皮書的手段，煽動某些親英代理人，找英國政府
撐腰，干涉香港政改進行奪權，製造一個沒有英國人
的英國管治局面。彭定康對於白皮書的批評，完全違
反事實。白皮書明確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
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包括獨立審判原則、遵循先例原則、陪審制度原
則，予以保留」。彭定康怎能罔顧事實，造謠惑眾，
攻擊白皮書「損害香港司法獨立」？
在港英管治期間，港英的法官不是在就職時候，好

像彭定康一樣宣誓效忠英女王嗎？怎麼那個時候不損
害司法獨立，現在回歸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宣
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就「影響司法獨
立」？

高天問

彭定康有何資格講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指港人認為聯合聲明所保障的條款被削弱，可

向英國求援。他又說「一國兩制」白皮書「損害香港司法獨立」云云。彭定康在1992年至

1997年的五年任期期間，做了大量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事情，他現在卻走出來大

談落實聯合聲明和議論基本法，可說是厚顏無恥。他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彭定康抹黑白皮

書，不過是為煽動香港某些親英代理人，找英國政府撐腰，干涉香港政改進行奪權，製造一

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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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拉斯維加斯等地近期連續發生多起槍擊案
件，造成眾多無辜平民死亡。美國總統奧巴馬面對
民眾批評無奈表示，「美國大部分人都支持控槍但

缺乏熱情，讓其推動控槍法案失敗」，坦言自己「羞於做美國人」。奧
巴馬位居美國總統，於2013年初簽署了23個與控槍相關的行政命令，但
由於國會置之不理，使相關命令變成一紙空文。凸顯華盛頓政壇的齷
齪。奧巴馬看來強大，但對大批美國民眾無辜慘死在「槍支民主」之
下，同樣顯得無可奈何。
2014年4月24日，佐治亞州州長迪爾無視奧巴馬加緊控槍的呼籲，簽
署了一個新法案，允許人們攜帶槍支進入任何酒吧、機場及宗教場所，
迪爾還稱當天是「市民重新自由的大日子」。州長法案剛剛簽署完畢，
2014年4月29日，一名槍手就在佐治亞州向聯邦快遞公司開火，導致6
人受傷，受傷者最年輕的19歲。說明奧巴馬的「控槍」熱情、行政命
令，都不過是一條條矇騙普通選民的政治術語。
政治家和政客最顯著區別之一是：政治家有遠見，能夠洞悉先機，做
事防患於未然；政客則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後知後覺，經常到出了
事才找對策，決策則往往分不清是非。縱觀美國近250年歷史，前期是政
治家多於政客，後期是政客遠多於政治家。剛剛從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出
來的開國元勳在制訂憲法的時候，心有餘悸，害怕像英國這樣的入侵者
再次進入，於是訂出「民眾擁有槍支權利」以應急需。但時至今天，美
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但每年卻有3萬人在美國人的槍下喪生，平
均每天超過80人。
大部分美國國會山的政客總是生搬硬套，或者說「腦子入水」，抱住
「槍支」不放，結果讓更多美國民眾繼續無辜「慘死」在槍彈之中。
2012年12月14日，美國康涅狄格小學槍擊案，造成28名師生死亡。面
對恐懼、無奈、驚慌的市民，奧巴馬命令副總統負責「協調研究」，迅
速推出「控槍」措施。奧巴馬也於2013年元月7日推出包括嚴格審查購
槍者背景等4項關鍵法案，法案需要國會批准才能生效。但由於共和黨控
制眾議院，議員對控槍也有不同看法，華盛頓除上演了一輪「口水
戰」，毫無收穫。
美國槍擊案已經成為威脅百姓安全的「死結」，許多私人槍支掌握在

有犯罪前科的危險人物手中，未成年及偏激青年要獲得槍支也易如反
掌，就像是一顆顆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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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港輿論：支持警方執法 防止「佔中」亂港

明報社評認為，「佔中預演」事關香港命運安危，支持警隊依
法履行職責：「預演佔中這類群衆集會場合，經常出現的戴V煞
面具、口罩男等人物，雖未見出現，但是下一次呢？根本無人可
以預測這類人或激進勢力會在什麼時候現身，借佔中平台大搞一
場。過往大遊行之後，激進勢力玩下半場的往績，都會與警方對
抗衝突收場，這是鐵一般事實，因此，以預演佔中未生變故，而
武斷佔中不會演變成為亂局，並無足夠說服力。」社評續說：「此
時此刻，對警方的角色和職能予以更多理解、合理支持，我們認
為有必要，因為關乎香港的命運前景。」

警隊文明執法不容歪曲
星島日報社評提到「佔中」衝突風險仍未除，認為「警方在

最近幾次大型抗議活動中，都拘捕了一些身懷攻擊性武器的
人，顯示可能有自發參加活動的人士，準備在群情洶湧時出手
發泄，出現流血場面。警方今次行動，發出了絕不姑息的明顯
訊息，而佔中規模愈大，失控的機會就愈高，參加佔中可能要
付違法及捲進流血衝突的雙重代價。」
成報發表署名文章反問香港警察文明執法的事實豈能歪曲：

「我們透過電視畫面見到的，是警方執法前都加以勸喻、警
告，即使多番警告無效，有人因擾亂社會秩序，而必須將其帶
走或清場時，警方亦都不會使用任何工具，而是徒手拉起示威

者，再由幾名警員將人架起抬走。討論抬人比較費力，抑或被
抬比較費力，似乎太過糾結微枝末節，但如果你認為這可稱之
為暴力，那不妨了解一下讓某些人心馳神往的歐美民主國家的
警方如何執法。」
信報發表署名文章亦認為：「早有熟悉警隊運作的人指出，

警方以四個警員抬走一個示威者可以說是相當斯文的做法。」
文章續指：「警員身為執法者，依法清場，實無可厚非。既然
當晚佔領遮打花園的示威者早已明言做好被捕的準備，那為何
被捕時卻要在鏡頭前高呼政治打壓、高喊清場無理？這又是不
是誤導群眾及抹黑警方呢？難道要警方視而不見，當作沒事發
生嗎？其他市民及道路使用者的利益又由誰來保障？」

議會暴力升級須制止
至於黃毓民以玻璃杯擲向梁振英暴力事件，輿論均提出強烈

譴責。經濟日報社評認為，「向特首梁振英擲玻璃杯，此粗暴
行徑令議會與港人蒙羞，應予嚴正譴責。」社評提到：「黃毓
民在議會擲物已非首次，由過去擲香蕉、紙張等雜物，昨演至
擲有可能造成他人損傷的玻璃杯，此粗暴行徑顯已逾越港人底
綫。」
新報社評呼籲社會不要讓暴力政治在香港升級，港人不會受

落台式暴力：「玻璃杯是堅硬的物件，一旦被重力擊中，有如
被石頭擲中，可以遭受到嚴重傷害。這當然是嚴重的事情，最
少也得被視為『傷人不遂』。」社評說：「議會中的暴力升
級，並不是好事，黃毓民議員曾在台灣唸書，當然慣見了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暴力政治，但香港不同於台灣，暴力政治
是不受到大部分香港人所歡迎。而我們，也的確恐懼暴力政治
在香港的逐步升級。」
明報社評則指議會惡質化必須匡正：「議會惡質化，由激進

議員加入立法會開始，議事堂內由語言粗鄙、喧嘩叱喝、掃
枱、擲香蕉、投雞蛋、撒溪錢，到昨日拋出玻璃杯，也就是
說，投擲的物品由傷不了人到有殺傷力，逐步升級，若放之任
之，官員日後在議事堂會獲得什麼物品『款待』，無法估計；
特首、官員到議事堂公幹，人身安全卻得不到保障，這種情
况，稍有理智的人都同意不應該持續下去，必須匡正。」
成報社評說：「玻璃杯是足以傷人的物件，怎能輕易擲出？

因此，特首辦報警是合法、合理的做法，相信公眾必予支持。
立法會內的暴力，不斷升級，更見囂張，必須果斷地予以制
止，除了報警以法律制裁，還應該考慮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
訂明嚴禁在議事廳內出現擲物之類的『肢體暴力』。」

參加七一遊行的極少

數激進分子提前「佔

中」，肆意堵塞道路、

妨礙交通，擾亂社會秩序。警方果斷採取清場行

動，拘捕違法集會人士。輿論認為，「佔中」出現

的暴力行動將更嚴重，警方嚴厲執法，可向「佔

中」人士發出明確警告，令他們不要以為違法行動

不用承擔刑責。另一方面，激進派議員黃毓民日前

在特首答問會上，向特首梁振英投擲玻璃杯，受到

輿論強烈譴責，認為議會暴力歪風必須匡正，除支

持警方依法檢控，立法會亦須修訂議事規則，避免

重演暴力鬧劇。

西方走廊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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